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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4/2021_2022__E8_AE_BA_

E5_BE_8B_E5_B8_88_E6_c122_484064.htm 辩护制度是在刑事

诉讼中确保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一项法律制度

。它的确立是被告人诉讼地位主体化的结果,是刑事司法制度

发展的必然选择,是诉讼民主化的体现。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

等因素,我国长期以来强调惩罚犯罪、有罪必罚和实体真实,忽

视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,轻视程序自身的价值,重人治轻法治、

重打击轻保护、重控权轻辩权。实行审问式诉讼,控辩双方处

于不平等的地位。改革开放以来,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。特

别是新刑事诉讼法作出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,标志着我国诉讼

制度向民主化、法制化迈出重要一步,同时也是我国走向法治

的必由之路。 但是,应该看到,由于长期以来职权主义的诉讼

模式忽视被追诉、指控人的权利保护,将司法机关置于刑事诉

讼中的绝对权威位置,并已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习惯,律师介入仍

然存在诸多人为障碍,律师提前介入没有发挥其应有效用。 首

先,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存在限制。刑诉法没有规定侦查

机关有告知义务,因而犯罪嫌疑人往往不知道在侦查阶段就可

以聘请律师,而错过及早获得帮助的机会。还存在这样的情况,

有的侦查机关不及时把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要求及时转达

给其家属、法定代理人或单位,这仍然是长期以来“有罪推定

”倾向和司法权力绝对权威以及由此导致对犯罪嫌疑人歧视

的反映。 其次,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受到限制。因为每个

案件繁简程度不同,犯罪嫌疑人文化水平各异,律师的专业技术

水平也参差不齐,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次数和每次时间无法



作出统一规定。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规定是合理的,并且也是

国际通行的做法。然而,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司法解释《〈
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规则》第132条规定:“侦查期

间,受委托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日期、时间、地点和

次数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予以确定。”这样的规定违背了

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,同时也是不合理的、不必要的。这是因

为刑事诉讼法中并无这样的规定而作出这样的司法解释是超

越了这一基本法。若有权机关都照此按己所需作出如此扩大

解释,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将遭到破坏,从而造成适用法律的

混乱局面。此规定也违反了公平、合理原则。在诉讼中控、

辩作为相对立的双方,其地位是平等的。而此规定却打破了平

等,违反了公平原则。侦查人员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,

可以讯问几次甚至无数次,并且每次讯问没有时间限制,侦查人

员可以通宵讯问直至获得口供,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《规

则》对此没有规定,为什么与侦查人员相对应的律师为了了解

案情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次数却必须由人民检察院予以确定?此

规定的不合理性也很明显。各个案件具体情况不同,犯罪嫌疑

人文化水平各异,律师技术水平不齐,律师对于会见次数只能取

决于律师掌握案情的全面情况。律师是具有专业素质和职业

道德的职业法律工作者,并且有严格执业纪律的约束,自然会根

据实际情况尽早了解案情而不会无理地频繁会见在押犯罪嫌

疑人。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羁押、审查起诉、一审、二审均有

明确的诉讼期限制,律师当然要在期限内完成会见工作。可见,

这种次数的限制与现行刑诉法规定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

护权相违背。 对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不仅应予以安排,

还应强调侦查机关不能妨碍会见。刑诉法第96条第2款规定:“



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,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

以派员在场。”但在实践中,侦查机关常以此为据而妨碍律师

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。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,派员在场甚

至就站在犯罪嫌疑人面前。这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产生恐惧

心理而不敢说出有利于自己的案情.另一方面律师与其的谈话

内容全在侦查机关的洗耳恭听下所掌握。然而侦查机关讯问

犯罪嫌疑人律师并不在场而无法知道讯问的内容,这又体现出

控辩的不平等。联合国制定的《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

》规定:“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,由警察拘留或监狱监

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,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

囚犯和律师的会谈,可以用目光监视,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

距离以内。”联合国《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》也规定:“

逮捕、拘留或监禁的人与律师联系协商时可在执法人员能看

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。”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类似规定

。其立法意图主要在于保证会见时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安全

。我国刑诉法如此规定的目的也是如此。因此,侦查人员在场

的方式应以采用目光监视为宜,以不能听见谈话内容为度。否

则将使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变得毫无意义。 第三,由于对刑事

诉讼法关于“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,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,应当

经侦查机关批准”的规定存在不同理解,即“对于涉及国家秘

密的案件,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权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

”,还是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,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是否

适合担任此案的辩护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”,律师提前介入

困难重重。 总之,对于辩护制度不仅在立法上应强调控辩平

等,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彻底地保障控辩平等的实现。这样才

能实现司法公正,推动我国向法治国家迈进。 100Test 下载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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